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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无理拒绝调岗可按违纪处理

常律师：
您好！
自从2020年2月入职公司以

来， 我从没有休过年休假， 公司
也 没 有 向 我 支 付 过 相 应 的 加
班 费 用 。 现在 ， 我想把以前应
休未休的年休假攒到一块儿休。
按照法律规定， 公司是否应该批
准？

答：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二条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

位 、 有 雇 工 的 个 体 工 商 户 等
单 位 的职工连续工作 1年以上
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以下简称
年休假）。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
受年休假。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
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
入。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 第五条规定 ， 单位根据生
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
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假。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
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
不跨年度安排。 单位因生产、 工

作 特 点 确 有 必 要 跨 年 度 安 排
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1个年度
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人
同意 ，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
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
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
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
酬。

因此， 如果您已经连续从事
工作一年以上就可以享受年休假
的福利待遇。 但年休假一般不能
跨两个以上年度安排， “攒一块
休” 的想法并不可取。 对于您未

休年休假的天数， 您可以向用人
单位主张日工资收入的300%支
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员工反对降职使用
拒绝公司岗位调整

2000年11月28日， 康迪进入
公司工作。 2011年12月6日 ， 双
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合
同约定康迪从事管理岗位工作，
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及对康迪的
业绩考核结果变动其工作地点及
岗位 。 为提升其业务和管理水
平， 公司将不定期组织其到总部
参加培训或复训。 如其不接受或
在规定期限内未报到者， 将视为
本人自动辞职。

作为劳动合同附件 ， 公司
《员工手册》 第6项规定， “‘工
作急需’ 属于员工调动的情形。
连续旷工3天或累计旷工2次者、
拒绝服从公司符合法律法规、 公
司规章制度、 绩效考核制度或因
员工个人情况作出的调岗 、 转
岗、 更换工作部门的安排、 不服
从工作安排、 正常分工、 出差安
排的， 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在职期间， 康迪先后担任过
下饺、 厨房主管、 冷菜、 主办科
员、 项目经理、 部门副经理、 部
门经理等职务， 前后变更工作岗
位37次。 经过竞岗， 他于2018年
11月1日任职营运优化部副经理。

2021年1月7日， 公司书面通
知康迪： 因某餐厅总经理调店，
春节营运高峰将至， 委派他担任
该餐厅总经理 ， 原薪资待遇不
变。 其到岗上班时间是1月8日上
午9点。 1月8日， 收到该通知的
他仍到原岗位上班。 1月9日、 10
日、 13日， 公司3次书面通知他
上班， 他虽收悉相关通知但不同
意调岗安排。

康迪认为， 他多年来一步步
升迁， 通过竞聘得到现岗位， 成
为餐厅总经理的上级。 公司要求
他担任餐厅总经理， 实际上是降
级使用 ， 是对他劳动尊严的损
害。

公司有权合理调岗
员工索赔未获支持

2021年1月19日 ， 公司向康
迪发出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
理由是他从1月8日起未到新岗位
报到， 构成9天旷工。 依据 《员
工手册》 规定， 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

康迪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仲裁 ， 诉称涉案餐厅规模不
大， 据公司人员匹配标准不需要
餐厅总经理， 公司的调岗行为不
合理， 对他带有惩罚性。 虽然调
岗后工资待遇未变， 但没有考虑
他的精神权益， 忽视了对他的劳
动尊严的保护。

从调岗过程看， 其顶头上司
严某曾要求他改任餐厅总经理，
原因是他没有担任餐厅总经理的
经历。 事实上， 他是从基层一步
步升迁上来， 并不缺失这种工作
履历。 因他不同意调岗， 公司才
在5天后换个理由， 以涉案餐厅
总经理离岗、 因工作需要才调整
其岗位。 而这样的调整， 实质上
是对他职务的降低， 不仅影响别
人对他的评价， 对于一个没未犯
过错的他也是不公正的。 再者，
公司缺乏善意和诚信， 在当天下
午发出调岗函， 不应该要求他第
二天即到新岗位上班， 同时关闭
其原来工作的考勤和邮箱。

经审理， 仲裁机构未支持康
迪的请求。 他不服该裁决， 诉至
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法律规
定及劳动合同约定， 公司有权合
理调整康迪的工作岗位 。 本案
中 ， 公司的调岗行为具有合理
性， 其表现是未安排康迪从事法
律禁止其从事的工作， 未滥用调
岗权。 因涉案餐厅总经理调店，
公司对康迪的调岗具有经营上的
必要性 。 在调岗后薪资待遇未
变、 未影响康迪工作生活的情况

下， 该调岗行为具有合理性。
康迪辩称公司将其降级但未

举证证明， 因调岗后的职位仍属
管理岗位， 职务变动更多体现的
是用人单位自主权的行使 ， 所
以， 一审法院认为， 即使存在降
级也无不当。 康迪对调岗前后岗
位的理解存在偏激， 以降级导致
其尊严受损为由拒绝到新岗位工
作的理由难以成立， 对其主张不
予采信。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康
迪的诉讼请求。

只要取得工作成效
社会评价不会降低

康迪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
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
法》 第35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协商一致方能变更劳动合
同， 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用人单
位的用工自主权。 用人单位调岗
行为是否合法， 应当考虑其是否
具备必要性、 合理性和正当性。
经查， 公司调整康迪岗位的行为
虽然存在瑕疵 ， 但基本合法合
理。

首先， 该调岗行为具备必要
性。 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市
场主体， 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
情况， 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方式，
对 企 业 包 括 人 力 资 源 在 内 的
内部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整合，
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 。 本案
中， 公司基于涉案餐厅总经理调
店且春节营运高峰将至的现实，
因工作急需可以调整康迪的工作
岗位。

其二， 该调岗行为具备合理
性。 本案中， 康迪有多次岗位调
动经历， 曾担任过厨房主管等职
务 ， 调岗后仍从事管理岗位工
作， 其完全能够胜任餐厅总经理
岗位， 这样的调岗是合理的。

其三， 该调岗行为具备正当

性。 康迪称， 公司对其降级使用
将对其个人评价产生负面影响，
损害其劳动尊严 。 二审法院认
为， 如果新岗位与原岗位的工作
内容相同或者相似， 且新岗位不
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 调整岗位
后的工资水平未降低， 劳动者一
般应当服从调岗安排， 该调岗行
为就具备正当性。 爱岗敬业是一
种对待工作的态度， 是一种脚踏
实地、 任劳任怨的态度， 只有摆
正了态度， 全力以赴， 不计较个
人得失， 才能将工作做好。 社会
评价更多的是人们取得的成就而
不是岗位的不同， 更多的是人民
群众客观的评价而不是自我虚荣
的认知 。 即便是再高级别的岗
位， 如果带领组织偏离目标甚至
是背道而驰， 其社会评价必然是
负面的。 即便是再偏远的岗位，
如果兢兢业业成就一番事业， 其
社会评价必然是正面的 。 本案
中， 虽然调岗前后的岗位属于不
同部门， 但都是管理岗位， 不存
在本质的区别， 康迪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对康迪
的调岗行为虽然合法但存在瑕
疵。 工作岗位的调整对于劳动者
而言意味着在经济收入、 工作机
会、 职业尊荣感、 生活等方面发
生巨大改变， 用人单位应当尽可
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调
整，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用人单
位也应当与劳动者进行充分解释
和沟通。 本案中， 公司在作出调
岗通知之前仅由康迪的顶头上司
与其进行过一次电话沟通， 这样
的沟通显然达不到协商 “充分”
的程度 ， 故该调岗行为存在瑕
疵。

尽管公司存在不妥当行为，
但康迪的行为确实违反了企业合
法有效的规章制度， 公司解除其
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之处。 据此，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康迪的上
诉请求，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与妻子龚某既是大学

同学又是同一公司的同事。
2021年3月， 我俩经法院判
决离婚。 10岁的女儿被判给
了龚某， 我可以每周探望一
次。 半年后， 龚某再婚， 就
对女儿不那么上心了 。 后
来， 龚某竟然找个全托保姆
陪同女儿在家里居住， 接送
孩子上学放学， 自己则搬到
男方的住处生活。 鉴于龚某
未能全面履行抚养女儿的义
务， 我的抚养条件也不比龚
某差， 所以， 就提出把女儿
的抚养权变更给我。 不料，
龚某一口回绝我的建议。 接
下来 ， 我又征求女儿的意
见， 女儿也不同意。

请问： 我若就此提起诉
讼 ， 法院会支持我的诉求
吗？

读者： 柯林想

柯林想读者：
法院不会支持你的诉讼

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第五十六条规
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
关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 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
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
（二）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
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
女行为， 或者其与子女共同
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
利影响； （三） 已满八周岁
的子女， 愿随另一方生活，
该方又有抚养能力； （四）
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
本案中， 尽管龚某没有尽心
尽力履行抚养女儿的义务，
但因女儿仍愿意随母亲龚某
生活， 因此， 法院应当尊重
其意愿， 无法支持你的诉讼
请求。

不过， 法院在判决驳回
你的诉讼请求的同时， 应考
虑向龚某发出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
十四条规定： “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
一个课堂、 家长是第一任老
师的责任意识， 承担对未成
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 用正确思想、 方法和行
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
想、 品行和习惯。”

《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
十七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
家 庭教育 ， 应当关注未成
年人的生理、 心理、 智力发
展状况， 尊重其参与相关家
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合理运用以下方式方法 ：
(一 ) 亲自养育 ， 加强亲子
陪伴……”

本案中， 龚某委托保姆
单独照护年幼的女儿， 忽视
亲自养育和亲子陪伴， 会对
女儿的身心健康、 性格养成
造成一定的伤害， 可以说是
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和监
护职责。 因此， 法院根据上
述法律规定， 应当考虑依法
向龚某发出家庭教育令， 命
令其纠正错误做法， 与女儿
同住 ， 亲自养育与陪伴女
儿，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和家
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潘家永 律师

前妻不履行教育义务
法院可发家庭教育令

入职两年未休年休假，能否攒到一块儿休？

担忧调岗导致对自己评价降低

在公司工作的20年， 康迪 （化名） 从最基础的下饺工做起， 历经37次岗位变动最终升任营运优化部副经理
职务。 期间， 他的主要职责是对门店餐厅总经理等职工进行业务培训。 可是， 2021年春节前， 公司突然通知他
到一处门店担任餐厅总经理， 且必须服从。

“我的现任职务远远高于拟任职务。” 康迪称， 在他任现职长达3年且无不能胜任的情况下， 公司对他降职
使用将导致人们对他职业评价的降低， 损害他的劳动尊严。 由于他拒绝到新岗位上班， 公司便以旷工为由将他
解聘， 他则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5万元。

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法》 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方能变更劳动合同， 但不能因此否定用
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 只要调岗行为必要、 合理、 正当就是合法的、 允许的。 本案中， 公司因经营需要对康迪
进行调岗且未降低薪酬， 其应当接受， 同时应当摆正态度， 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进而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 而
这种评价与职务级别关系不大。 因康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于4月8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